
     

                                                                                                        

 
 

日本的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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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語：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 

  

摘要 

一、日本認為都市農業雖非主要糧食生產地，但仍具有提供生鮮農產

品、提供都市優良的空氣品質及綠地空間、涵養及確保水資源、提

供都市居民體驗農業並且關心農業等多樣化機能。但因都市農業面

臨各行各業需要包括都市農地在內的土地以求發展，而使都市農業

用地呈現快速萎縮、農業勞動力老化與不足等隱憂；因此，有必要

訂定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以符都市農業發展所需，維護都市農地

及農業的永續性。 

二、日本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共有 21 條文，分成總則、振興都市農業

基本計畫及基本的施政等三章，希望能夠供做日本訂定振興都市農

業基本計畫的法源，以期日本的都市農業可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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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簡介 

一、前言 

  日本政府認為都市農業具有相當多的機能，但因各行各業均需要利用

包括農業用地在內的土地以求發展的壓力下，致使日本的都市農業逐漸衰

退，進而使日本都市農業的發展蒙上陰影。因此，為了提供日本都市居民

能夠採買到當地所生產的新鮮農產品、確保都市居民能夠擁有安全且舒適

的遊憩場所，以及都市農業能夠承擔提供優良的空氣品質與確保水資源的

涵養等機能，所以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7 年(2015 年)4 月 22

日以法律第 14號的方式聯名公布「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以符實情之需。 

  此法全文約 3,200字，主要的內容為第一條至第八條的總則、第九條

及第十條的振興都市基本計畫等，及第十一條至第二十一條基本的施政等

三章，特將其內容予以簡介如下，以供相關人士卓參。 

 

二、日本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的概要 

(一) 立法的目的：日本的振興都市農業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在第

一條明示「本法是為了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以明確的方式陳述

基本理念，及努力實現其願景為基礎，希望能將中央政府與地方公

共團體
1
的權責予以明顯劃分之同時，能夠積極推展振興都市農業相

關事宜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以期都市農業能夠持續安定經營，並且

經由都市農業充分發揮其所具有的多功能的方式，努力實現促進都

市能有良好環境的願景。」為其立法的目的。 

(二) 都市農業的定義：為了能夠促使依本法所訂定的「都市農業」，在施

政方面有明確的實施對象，以及對於日後的地方公共團體在訂定地

方施政計畫時能有具有的方針可以遵守，所以在本法第二條以「本

法所稱之『都市農業』，係指在市街地及其周邊地域進行農業相關事

                                                      
1
日本所稱之『地方公共團體』，包括：地方各層級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務單位；為突顯此名詞的

特殊性，以下採取直譯其名為『地方公共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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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者稱之。」明定都市農業的定義。 

(三) 振興都市農業的基本理念：由 2010年日本農家總戶數為 252.8萬戶，

農地面積為 451.8萬公頃、販售金額為 5.84兆日元；其中屬於都市

農業的戶數為 22.8 萬戶、農地面積為 8 萬公頃、販售金額為 4,466

億日元等資料得知，日本屬於都市農業的農戶雖占整體農戶的 9％，

但其農業用地僅占整體農地面積的 2％，卻能出現販售金額占整體 9

％的佳績，充分顯示各行各業需要包括農業用地在內的土地以求發

展的壓力下，一方面突顯都市農業在天時(離消費市場所需要的時間

短)、地利(離消費市場近)、人和(消費人口多)等條件的配合下，呈

現卓越的經營績效。另一方面説明都市農業在擁有多樣化機能的實

情下，顯示其之重要性。因此，日本政府為了能夠使都市農業能夠

永續發展，在本法第三條的基本理念中，以下述三項的方式予以陳

述： 

第一項：「都市農業的振興，是希望透過都市農業的經營者及其相關人

員的努力，以期能實現都市農業能夠持續發展，不僅是經由生

產的活動，提供都市居民當地所生產的新鮮農產品，更能夠對

於都市防災、促進美好景觀的形成及國土環境的保全、都市居

民能夠就近親身體驗並且學習農業相關事宜，以及提供都市居

民與都市農業經營者互相交流的場所、經由都市居民對於農業

的理解，達到了解農產品供需相關事宜的機能等多樣化機能，

並且為了能夠積極將這些機能予以充分且妥適的發揮，以及經

由這些方面的努力，達到促進都市的農地可以有效活用與妥適

保全的願景。」 

第二項：「都市農業的振興，是為了順應日本人口高齡化、少子化與人

口減少的趨勢，以及針對因應防止地球暖化課題的觀點，希望

都市農業能將前項所述的機能予以妥適且充分發揮，以對於都

市的健全發展有所資助，為使都市農業能夠在土地利用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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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下持續利用農業用地，以及與非農業用地的土地能夠共存

共榮，以期對於形成良好的市區及街道等相關事宜有所資助。」 

第三項：「就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政策而言，在都市農業經營者與都市

居民對於第一項所述的都市農業所具有的機能有充分理解的情

況下，為了因應地域實情之需，努力推展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

宜。」 

(四) 中央政府與地方公共團體的權責與任務的劃分：為使日本中央政府

與地方公共團體在推展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時，能夠有明確的權

責與任務畫劃分，於本法第四條明示中央政府的權責與任務為「中

央政府以第三條所述的基本理念(以下簡稱為『基本理念』)為基礎，

訂定並實施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綜合性政策措施，為其應有的權責

與任務。」第五條明定地方公共團體的權責與任務為「地方公共團

體是以基本理念為基礎，對於有關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在與中

央政府妥適分工下，因應當地的實際情況訂定政策措施，並且承擔

其所應盡的責任。」 

(五) 都市農業經營者等的努力：為使都市農業經營者及相關的農業團體

在推展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時能夠有明確的努力方向，於本法第六條

明定「當都市農業的經營者及農業相關團體，在進行與都市農業相

關活動時，應以實現基本理念為主要依據，進行妥適的組合搭配，

並且努力予以實現。」 

(六) 相關人員彼此間之合作與協助：為使與都市農業相關的單位及人員

在推展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時，能夠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努力實現振

興都市農業的願景，所以在本法第七條明示「中央政府、地方公共

團體、都市農業經營者及其他相關人員，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

政策措施能夠圓滑(順利)進行，應本著互助合作的方式，予以努力

推展。」 

(七) 法制上的措施等：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的政策能夠順利推展，本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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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應在法制等相關事宜方面訂定妥適的政策措施，所以在本法

第八條明定「中央政府為了振興都市農業，應將與其相關的法制、

財政、稅制、金融及他相關的政策措施，予以明定。」以期能供做

未來訂定振興都市農業相關政策措施的法源。 

(八) 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 

  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能夠有妥適的規劃方向，並且能夠順利推

展，有必要以明定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的方式，規範實施振興都市農業

相關政策措施的施政方針，所以本法第九條明訂： 

第一項:明示「中央政府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綜合性政策能夠順利

推展，應訂定『振興都市農業基本計畫』(以下簡稱為『基本計

畫』)。 

第二項：基本計畫，應依以下所述之事項予以訂定： 

1.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政策施，應訂定基本的施政方針。 

2.為實施下一章(第三章)所訂定的基本政策措施，以及與振興都市

農業相關事宜，中央政府應訂定綜合性的計畫。 

3.除了前二款所述之事項外，應積極推展與振興都市農業相關的綜

合性計畫的必要事項。 

第三項：「基本計畫案訂定完成時，農林水產大臣及國土交通大臣，應

將該基本計畫案提交內閣會議審議。」 

第四項：「農林水產大臣及國土交通大臣，依前項之規定，完成基本計

畫案時，應與相關的行政機關首長，進行妥適的協議。」 

第五項：「農林水產大臣及國土交通大臣，依第三項之規定完成基本計

畫案時，應聽取(徵詢)食料農業農村政策審議會及社會資本整備

(整建)審議會的意見，同時有必要將都市農業經營者、都市居民

等多樣化的單位及人員的意見予以充分反映，並且訂定必要的政

策措施。」 

第六項：「中央政府應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基本計畫，不得拖延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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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告。」 

第七項：「基本計畫如有變更時，准用第三項至前項(第六項)之規定。」 

(九) 地方計畫：由日本的調查研究資料得知，日本的都市居民希望都市

農業能夠具有提供近距離的農業體驗與交流機會、提供新鮮且安全

的農產品、維持並且確保良好的綠色景觀等多樣化機能；因此為使

各地方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能達到符合因地而制宜的需求，所以

在本法第十條明定各地方訂定振興都市農業計畫的原則為： 

第一項：「地方公共團體應以基本計畫為基礎，努力訂定符合該地方需

求的振興都市農業相關計畫(以下簡稱『地方計畫』。)」 

第二項：「地方公共團體在訂定地方計畫時，有必要將農業經營者、都

市居民等多樣化的單位及人員的意見予以充分反映，並且訂定必

要的政策措施。」 

第三項：「地方公共團體訂定地方計畫時，不得拖延，且應予以公告。」 

第四項：「地方計畫如有變更時，準用前二項(第二至第三項)之規定。」 

(十) 提升農產品供給機能、負責人員的培育及確保：日本都市農業之經

營者所持有的經營面積(約 0.7 公頃)，較整體平均(1.33 公頃)小，

以及離消費市場近等特徵，所以都市居民希望都市農業能夠充分發

揮提供新鮮且安全的農產品的情況下，有必要積極辦理提升農產品

的供給機能，培育並且確保負責人員相關事宜，所以本法第十一條

明定「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能夠實現提升都市農業所具

有的農產品供給機能，以及培育並且確保都市農業負責人員的政策

目的，有必要積極辦理生產農產品所需的設施整建相關事宜；為了

因應都市農業的特性，有必要推展農業經營所需之技術、知識等之

推廣與指導；提供都市農業各種制度相關的資訊；促進農村地域彼

此間的合作，以期對於提升都市農業安定經營有所資助，以及其他

各種必要的政策措施。」 

(十一) 防災與景觀的形成、國土與環境的保全：為使都市農業能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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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其所具有的防災與景觀、國土與環境的保全等多功能，於本法

第十二條明示「中央政府與地方公共團體，為使都市農業對於都市

能確實發揮防災、形成良好的景觀、國土與環境的保全等多功能，

所以應將此些機能相關的計畫予以明確定位，與都市農業經營者針

對發揮此些機能相關事宜締結妥適的協議；並且推展對於發揮此些

機能有所資助的設施整建及其他的必要政策措施。」 

(十二) 為了確實訂定與土地利用計畫相關之政策等的政策措施：日本在

訂定本法之前，與都市農業用地相關的法規及制度，包括都市計畫

法、生產綠地法、農地法等法規。在這些制度的規範下，包括農業

用地在內的土地有 379萬公頃的土地被劃分為市街化調整區域2，為

日本的農業(特別是都市農業)發展帶來相當多的隱憂；因此之故，

有必要針對農業用地轉換為非農業用地的法規及制度進行檢討，並

且強化農業用地(特別是都市農業用地)轉換成非農業用地的限制，

所以本法第十三條明示「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努力促進

都市農業可以持續利用其所需要的土地，以及與該些土地之外的土

地能夠共同並存，以期能夠建構良好的市街地；因此之故，有必要

積極訂定與都市農業可以持續利用其所需要的土地，以及與該些土

地相關的計畫；並且以此為基準，實施與土地利用相關的規範及其

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十三) 稅制方面的政策措施：依日本地價稅制的規定，土地的價格及其

所課徵的地價稅率，係由各地方政府依土地所在的位置及其使用的

狀況等原則進行評價，並評訂土地的價格及其稅率。由於日本都市

農業用地，特別是屬於已劃歸為市街化區域的農地，其所應付的土

地稅額亦較一般的農地價格高，為都市農業的經營者在經營成本方

面帶來相當沉重的負擔。因此，本法為了減輕都市農業經營者在稅

                                                      
2
日本所稱之『市街化調整區域』，係指屬於農業用地的土地，經過法定的變更程序之申請，並經

許可後，得轉用為非農業用地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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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面的負擔，所以本法第十四條明示「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

為了讓都市農業持續以安定的方式永續發展，應以土地利用相關的

計畫及政策措施為基礎，在稅制上應訂定可以讓都市農業在土地利

用方面可以持續發展的必要政策措施。」 

(十四) 促進所生產的農產品在產地消費：由 2001 年度日本都市農業實態

調查等資料得知，都市農業經營者所生產及販售的農產品以蔬菜位

居首位；都市農業經營者所販售的農產品只有 23%是經由市場的通

路販售3；都市居民積極採購屬於都市農民所生產的生鮮蔬菜的比率，

約占其所購買蔬菜比率的 76%等現象得知，都市農業所生產的農產

品(特別是生鮮蔬菜)的生產趨勢，與農林水產省多年來積極推展的

「地產地消」的政策理念吻合。因此之故，為使都市農業的生產者

與消費者能夠持續維持良好的農產品產銷互動趨勢，所以本法第十

五條明定「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努力促進都市農業所生

產農產品可以在生產地當地消費，應積極辦理直接販售場所的整建；

提供都市農業經營者與食品相關業者間之製造、加工、流通的販售

管道，以及與餐飲相關業者進行合作；並且支援其他與開拓販售業

務相關事宜；針對都市居民提供在地的農產品相關資訊；積極推展

學校的營養午餐選擇利用當地所生產的農產品以及其他的必要政策

措施。」 

(十五) 整建可以進行農作業體驗的環境：由農林水產省都市農業相關的

調查與分析資料得知，2004 年至 2013年的 10年裡，日本都市地區

的市民農園數目平均每年以約 4%的速度持續成長，充分反映都市居

民對於體驗農業作業等與農業相關活動的需求呈現增加趨勢；因此

之故，日本政府有必要積極整建都市居民可以體驗農業的相關環境，

以符實情之需。所以本法第十六條明定「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

                                                      
3
市場通路販售包括宅配在內的個人直接販售，以及經由共同販售等二項通路的販售比率，約占

整體通路比率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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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促進都市農業充分發揮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述的機能、努

力促進都市農地可以有效活用，以及帶動都市居民對於農業能夠深

入理解與關心；有必要積極辦理市民農園之整建，以及其他可以體

驗農業作業相關事宜的整建；以及活用都市農業推展教育、高年齡

者及身心障礙者等以社會福祉為目的的各種必要政策措施。」 

(十六) 充實學校教育體驗農業作業的機會等：為使日本全體國民能夠深

入理解並且確實關心農業相關事宜的最有效的策略，是以「由教育

著手，往下紮根」為最具績效的良策，所以本法第十七條明示「中

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推展前條(第十六條)以教育為目的的

活用都市農業相關事宜，特別就學校教育而言，希望兒童及學生4能

夠深入許多提供以及支援糧食與食品相關人員所從事的活動，並且

充實農業作業的體驗、與都市農業經營者彼此間之交流、其農業相

關事項的學習活動等。」 

(十七) 促進國民的理解與關心：日本政府為使日本全體國民能夠深入了

解都市農業的重要性，進而關心都市農業的發展，所以本法第十八

條明示「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促進都市居民及日本全體

國民能夠深入理解與關心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有必要積極辦理推廣

及啟發都市農業相關知識、促進都市農業經營者與都市居民彼此間

之交流，以及其他各種的必要政策措施。」 

(十八) 促進以都市居民為主的農業相關知識及技術之學習：日本政府為

了鼓勵關心都市農業發展的都市居民，能夠順利取得都市農業相關

的資訊，並且積極參與都市農業相關活動，認為有必要積極建構可

以促進都市居民用來關心都市農業發展所需的知識及技術等相關的

政策措施，以符實情之需。所以本法第十九條明示「中央政府及地

方公共團體，為了促進關心都市農業發展的都市居民，能夠有多樣

                                                      
4
日本的國民教育時間為九年，其中在國小六年及國中三年階段者，在習慣上分別稱之為兒童及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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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搭配組合，可以積極參與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應積極辦理

可以促進都市居民學習農業相關的知識與技術，以及其他相關的必

要政策措施。」 

(十九) 調查研究的推展：日本當局為使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能夠順利

推展，認為有必要針對都市農業相關事項進行調查與分析，以期能

供做訂定振興都市農業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之故，本法第二

十條明示「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辦理振興都市農業相關

事宜，有必要推展與其相關的調查與研究。」為其所需之調查與研

究的法源，以符實情之需。 

(二十) 推展以合作為基礎的政策措施：由於振興都市農業相關事宜所涉

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並非只限於農林水產省及國土交通省二個單位；

因此之故，為了因應實情之需，有必要明示與其他相關單位彼此間

進行合作的原則，所以本法第二十一條明示「農林水產大臣及國土

交通大臣，為使本法第十一條至前條(第二十條)所實施的政策措施

能夠充發揮妥適的效果，以及努力與其他相關的行政機關首長進行

緊密的合作，並且彼此間積極推展各自應該負責與振興都市農業相

關的政策措施。」 


